附件1：
泰州学院工会
各分工会第一届委员会选举工作方案
为加强学校工会组织建设，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会层级管理和工作体系，也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学校机构调整、院系设置和人员调整的新情况、新变化，依据《中国工会章程》和《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》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组织领导
为有效开展各分工会选举工作，学校成立分工会选举工作领导小组，潘林珍同志任组长,黄建平、吉泰根、吕林同志任副组长。领导小组下设分工会选举工作办公室，由吉钰梅同志任主任，具体负责处理选举日常事务工作。办公室设在学校工会。
二、分工会组织设置
1．根据学校实际情况，共设置17个分工会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机关第一分工会：校领导、党委办公室（院长办公室）、党委组织部（党委统战部）、纪委办公室（监察处、审计处）、党委宣传部、人事处、财务处、发展规划处、工会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外事办公室）、网络与信息中心。
机关第二分工会：教务处（教育教学评估中心）、科研处（学科建设办公室）、学生工作处（党委学生工作部、人民武装部）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（实验实训中心）、团委。
机关第三分工会：后勤管理处（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）、保卫处（党委保卫部）、新校区建设办公室、图书馆、继续教育学院（开放教育学院、泰州广播电视大学）。
泰兴校区管委会（含泰兴学院）分工会
公共体育部（体育系）分工会
人文学院（马克思主义学院）分工会
数理学院分工会（含医药与化学化工学院）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分工会
教育科学学院分工会
外国语学院分工会
经济与管理学院分工会
船舶与机电工程学院分工会
音乐学院分工会
美术学院分工会
后勤服务总公司分工会
附属中学分工会
附属幼儿园分工会
2．每个分工会委员会设委员3名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主席1名（一般由学校中层干部担任,幼儿园分工会主席由幼儿园园长或副园长担任），组宣委员（兼文体委员）1名，女工委员（兼福利委员）1名。

三、推荐分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工作
1．候选人条件
（1）必须是工会会员。
（2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上级工会的指示精神，围绕学校中心工作，结合工会工作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。
（3）热心工会工作，具有主动服务意识和乐于奉献精神。有较强的群众观念和服务意识，团结同志，群众基础好。有为学校和广大教职员工服务的热情，主动服务，乐于服务。

（4）敢于承担责任，具有为学校和广大教职员工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能客观公正反映教职员工的心声，代表广大会员的利益。
（5）有较强的组织协调、参政议政能力和理论政策水平。
2．候选人推荐
委员候选人按照候选人名额多于应选名额10%的比例确定，最少差额1人；以教学、科研为主要任务的单位，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中，至少应含一名中层干部，教师比例应不少于30%；女候选人不得少于1人；推选委员候选人时，应考虑年龄因素，使委员能任满一届工作。
各分工会成立由单位党政负责人或单位法人代表及相关人员组成3～5人筹备小组，组织本单位会员提名委员候选人，再根据多数意见，提出候选人推荐名单，报选举领导小组审查、批准。
四、选举大会主要议程
1．清点人数，参加选举的人数为应到会的三分之二，方可进行选举。

2．通过大会选举办法（见附件1）。
 3．介绍候选人，通过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。

 4．通过监票人、计票人名单。

 5．选举。

 6．宣布选举结果和当选人名单。
五、分工会选举主要工作步骤和要求
1．宣传学习阶段（4月18日—4月21日）

（1）认真学习《工会法》和《中国工会章程》等文件(见学校工会网页法律法规栏目)。
（2）做好选举的宣传发动工作。
（3）制定选举工作方案和日程安排。
2．组织准备阶段（4月22日—4月23日）

（1）各分工会向学校工会递交《选举报告》。
（2）各分工会确定分工会委员会候选人建议名单。
（3）学校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分工会委员会候选人建议名单。
（4）各分工会准备好候选人简介、会场、票箱和选票（具体格式见附件2）。
3．正式选举阶段（4月24日—4月25日）

（1）召开会员大会，选举第一届分工会委员会委员。
（2）召开第一届分工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，选举主席，讨论委员分工。
4．材料上报阶段（4月26日—4月28日）

（1）各分工会写出选举情况报告。
（2）填写《分工会委员会委员情况登记表》。
（3）批复备案。新一届分工会委员经选举产生后，将选举材料上报学校工会，批复备案后开始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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